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了规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促进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我部制定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
　　              　 　2019年12月20日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促进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度假休闲需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旅游度假区，是指为旅游者提供度假休闲服务、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和独立管理机构的区域。 
　　本办法所称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指符合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26358）相关要求，经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旅游度假区。 
　　第三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度假休闲旅游发展水平，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第四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遵循自愿申报、规范认定、动态管理和示范引领的原则。 
　　第五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由文化和旅游部按照本办法和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26358）及相关细则组织实施，具体工作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承担。 
　　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初审推荐和日常管理，以及省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 
　　第六条  鼓励旅游度假区按照本办法和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26358）及相关细则要求，积极开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和申报工作。 
　　第七条  申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26358）及相关细则要求； 
　　（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三）度假设施相对集聚，经营状况良好； 
　　（四）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健全； 
　　（五）游客综合满意度较高； 
　　（六）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七）土地使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八）主要经营主体近3年无严重违法违规等行为记录； 
　　（九）近3年未发生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 
　　（十）被认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1年以上。 
　　第八条  申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应当经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向文化和旅游部提交下列材料： 
　　（一）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推荐文件； 
　　（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认定申请报告书，包括旅游度假区基本信息（含名称、管理机构、空间范围、面积、总览图等）、度假设施分布和经营状况、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游客综合满意度、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等内容； 
　　（三）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自评报告及相关说明材料（含文字、图片和视频）； 
　　（四）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关于土地使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相关材料； 
　　（五）近3年无严重违法违规等行为记录和未发生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的承诺书； 
　　（六）文化和旅游部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文化和旅游部按照下列程序组织认定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二）组织专家评审组按照旅游度假区等级基础评价评分细则，对通过材料审核的旅游度假区进行基础评价； 
　　（三）组织专家或者第三方机构按照旅游度假区等级综合评分细则，对通过基础评价的旅游度假区以暗访的形式进行现场检查； 
　　（四）对通过现场检查的旅游度假区进行审议，根据需要可以安排答辩环节，确定公示名单； 
　　（五）对确定的公示名单，在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六）对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发布认定公告。 
　　第十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级标识、标牌样式由文化和旅游部统一设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以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统一设计的等级标识、标牌样式，自行制作简洁醒目、庄重大方、具有自身特点的等级标牌。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应当将等级标牌置于度假区内醒目位置，并在宣传推广中正确使用其等级标识、标牌。 
　　未被认定或者被取消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级的，不得使用相关称谓和等级标识、标牌。 
　　第十一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变更名称、管理机构或者调整空间边界的，应当自变更或者调整之日起2个月内，经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报文化和旅游部备案。 
　　第十二条  文化和旅游部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采取重点复核与随机抽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会调查、游客意见反馈等方式，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进行管理和复核。原则上每3年进行1次全面复核。 
　　第十三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文化和旅游部给予通报批评处理，并要求限期整改： 
　　（一）经检查或者复核，部分达不到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26358）及相关细则要求的； 
　　（二）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的； 
　　（三）游客投诉较多或者旅游市场秩序混乱，且未及时有效处理的； 
　　（四）因管理失当，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五）发生较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的；
　　（六）变更名称、管理机构或者调整空间边界未及时备案的； 
　　（七）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文化和旅游部给予取消等级处理： 
　　（一）经检查或者复核，与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26358）及相关细则要求差距较大的； 
　　（二）存在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的； 
　　（三）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 
　　（四）发生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的； 
　　（五）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 
　　（六）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七）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受到通报批评处理的，应当及时认真进行整改，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整改期限届满后，经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报文化和旅游部检查验收。通过检查验收的，下达整改合格通知；未通过检查验收的，文化和旅游部给予取消等级处理。 
　　第十六条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受到取消等级处理的，自取消等级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第十七条  文化和旅游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品牌建设和形象推广等予以支持。 
　　第十八条  鼓励地方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协调相关部门，在土地使用、金融支持、人才引进、宣传推广等方面，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提供支持与服务，为旅游度假区建设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第十九条  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文化和旅游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关于下发〈旅游度假区等级管理办法〉的通知》（旅办发〔2015〕81号）同时废止。
